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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糾 糾糾   正正 正正   案案 案案   文文 文文  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宜 蘭 縣 政 府  

貳 、 案       由 ： 為 宜 蘭 縣 政 府 對 於 縣 內 醫 院 建 物 變 更 使 用 及 違 建 之 依 法 處 置 長 年 延

宕 ， 致 有 害 公 共 安 全 與 醫 療 品 質 及 病 人 權 益 ， 且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六 日

仁 愛 醫 院 第 二 院 區 大 火 發 生 後 ， 未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， 任 令 應 即 刻 停 止 使

用 之 違 規 醫 院 繼 續 營 運 ， 致 有 同 年 月 十 二 日 普 門 醫 院 火 災 接 續 發 生 等

情 ， 核 與 建 築 法 及 醫 療 法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一 一一 、、 、、    宜 蘭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對 於 縣 內 醫 院 未 經 領 得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即 擅 自 變 更 使 用 ， 既 未

依 法 連 續 處 罰 及 促 其 停 止 使 用 ， 亦 未 依 法 移 送 法 辦 ； 對 於 未 經 許 可 並 發 給 執 照

而 擅 自 建 造 或 使 用 之 違 建 部 分 ， 更 未 做 任 何 處 分 ， 視 建 築 法 相 關 規 定 如 無 物 ，

顯 有 重 大 違 誤 ：  

宜 蘭 市 財 團 法 人 蘭 陽 仁 愛 醫 院 第 二 院 區 （ 以 下 簡 稱 仁 愛 醫 院 第 二 院 區 ） 與 財

團 法 人 佛 教 普 門 醫 院 （ 以 下 簡 稱 普 門 醫 院 ） 分 別 領 有 縣 府 六 十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核

發 宜 府 建 土 字 第 六 四 二 六 ０ 號 、 六 十 四 年 二 月 三 日 建 局 都 字 第 ０ 三 四 一 號 使 用 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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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， 前 者 所 載 用 途 為 店 舖 、 公 寓 及 旅 社 ， 後 者 所 載 主 要 用 途 為 店 舖 及 工 廠 ， 兩 項

建 物 經 改 裝 為 醫 院 與 原 使 用 目 的 不 符 ， 且 均 未 領 得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； 宜 蘭 縣 政 府

（ 以 下 簡 稱 縣 府 ） 建 設 局 （ 以 下 簡 稱 建 設 局 ） 及 宜 蘭 縣 衛 生 局 （ 以 下 簡 稱 衛 生

局 ） 於 八 十 四 年 三 月 進 行 全 縣 醫 院 之 公 共 安 全 與 公 共 衛 生 檢 查 ， 經 檢 查 結 果 仁 愛

醫 院 第 二 院 區 （ 當 時 名 為 救 仁 醫 院 ） 有 防 火 間 隔 違 建 、 建 築 物 違 規 使 用 、 避 難 層

出 入 口 及 其 他 出 入 口 改 造 、 安 全 門 設 栓 鎖 、 裝 修 材 料 非 防 火 材 料 及 避 難 平 台 違 建

等 違 規 項 目 ； 普 門 醫 院 有 防 火 間 隔 違 建 、 建 築 物 違 規 使 用 、 直 通 樓 梯 寬 度 不 足 及

避 難 平 台 違 建 等 違 規 項 目 。 縣 府 八 十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八 四 府 建 管 字 第 四 五 ０

五 ０ 號 函 ， 依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規 定 ， 行 文 各 違 規 醫 院 （ 包 括 該 二 家 醫

院 ） ， 勒 令 違 規 部 分 停 止 使 用 ， 並 應 即 刻 改 善 。 俟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再 前 往 檢

查 ， 結 果 缺 失 依 舊 ， 縣 府 乃 於 八 十 五 年 七 月 四 日 以 八 五 府 建 管 字 第 七 三 六 三 ０ 號

處 分 書 ， 分 別 對 救 仁 醫 院 、 普 門 醫 院 ， 以 「 將 店 舖 、 住 宅 （ 工 廠 ） 擅 自 變 更 為 醫

院 使 用 」 ，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規 定 ， 依 同 法 第 九 十 條 處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罰 鍰 ，

並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。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再 進 行 年 度 檢 查 ， 經 檢 查 結 果 該 兩 家 醫 院

缺 失 依 舊 ， 並 未 改 善 。 直 至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間 ， 該 兩 家 醫 院 先 後 發 生 大 火 為 止 ， 兩

家 醫 院 既 未 停 止 使 用 、 亦 未 對 違 規 項 目 進 行 改 善 ， 縣 府 除 於 八 十 五 年 七 月 分 別 對

之 處 以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罰 鍰 外 ， 既 未 依 法 連 續 處 罰 或 進 行 強 制 拆 除 、 亦 未 依 法 移 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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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辦 。  
本 案 兩 家 醫 院 違 反 建 築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可 分 為 兩 大 部 分 ， 一 為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

十 三 條 後 段 「 非 經 領 得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不 得 變 更 其 使 用 」 ， 亦 即 將 店 舖 、 住 宅 （ 工

廠 ） 擅 自 變 更 為 醫 院 使 用 ； 二 為 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「 建 築 物 非 經 申 請 直 轄

市 、 縣 市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之 審 查 許 可 並 發 給 執 照 ， 不 得 擅 自 建 造 或 使 用 」 ， 亦 即 違

建 部 分 。 就 第 一 部 分 而 言 ， 依 建 築 法 第 二 條 ： 「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， … 在 縣 （ 市 ） 為

工 務 局 或 建 設 局 ， … 」 ， 應 依 同 法 七 十 三 條 ： 「 建 築 物 非 經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， 不 准

接 水 、 接 電 、 或 申 請 營 業 登 記 及 使 用 ； 非 經 領 得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， 不 得 變 更 其 使

用 。 」 同 法 第 九 十 條 ： 「 違 反 第 七 十 三 條 後 段 規 定 擅 自 變 更 使 用 者 ， 處 建 築 物 所

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、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。 … 得

連 續 處 罰 。 前 項 擅 自 變 更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， 有 第 五 十 八 條 所 定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， 停

止 供 水 、 供 電 或 封 閉 、 強 制 拆 除 。 」 同 法 第 五 十 八 條 所 定 各 款 ： 「 … 三 、 危 害 公

共 安 全 者 。 … 五 、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者 。 … 」 ， 同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： 「 依 本 法 規 定 停 止

使 用 或 封 閉 之 建 築 物 ， 非 經 許 可 不 得 擅 自 使 用 ， 未 經 許 可 擅 自 使 用 經 制 止 不 從

者 ，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台 幣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」 等 規 定

處 理 。 惟 建 設 局 自 八 十 四 年 起 發 現 兩 家 醫 院 違 規 事 項 包 括 以 上 兩 大 部 分 ， 卻 僅 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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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 反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勒 令 違 規 部 分 停 止 使 用 ， 並 僅 於 八 十 五 年 依 同 法 第 九 十

條 ， 按 最 低 罰 鍰 標 準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處 罰 乙 次 ， 業 者 非 但 不 曾 切 實 改 善 ， 亦 未 停 止

使 用 ； 建 設 局 既 未 連 續 處 罰 及 促 其 停 止 使 用 ， 亦 未 依 同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將 其 移 送 法

辦 。 而 兩 家 醫 院 「 防 火 間 隔 違 建 、 頂 樓 避 難 平 台 違 建 、 騎 樓 違 建 」 等 ， 違 反 建 築

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， 應 依 同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： 「 違 反 第 二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者 ， 依 左 列

規 定 分 別 處 罰 ：  擅 自 建 造 者 ， 處 以 建 築 物 造 價 千 分 之 五 十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勒 令 停

工 補 辦 手 續 ， 必 要 時 得 強 制 拆 除 其 建 築 物 。  擅 自 使 用 者 ， 處 以 建 築 物 造 價 千 分

之 五 十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補 辦 手 續 ； 其 有 第 五 十 八 條 情 事 之 一 者 ， 並 得

封 閉 其 建 築 物 ， 限 期 修 改 或 強 制 拆 除 之 。 … 」 加 以 處 罰 並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， 倘 未 經

許 可 擅 自 使 用 經 制 止 不 從 者 ， 再 適 用 第 九 十 四 條 規 定 處 置 ； 但 建 設 局 對 違 建 部 分

從 未 依 法 加 以 處 罰 ， 亦 未 開 立 制 止 書 ， 遑 論 移 送 法 辦 。 以 上 事 實 核 與 建 築 法 第 二

十 五 條 、 第 七 十 三 條 、 第 八 十 六 條 、 第 九 十 條 及 第 九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不 合 。 

二二 二二 、、 、、    縣 府 召 開 違 規 業 者 協 調 會 ， 並 給 與 半 年 改 善 期 限 ， 核 與 建 築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、 第

八 十 六 條 、 第 九 十 四 條 及 違 章 建 築 處 理 辦 法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不 符 ； 而 改 善 期 間 屆

滿 ， 復 未 列 管 追 蹤 依 法 處 置 ， 洵 有 畏 難 規 避 、 無 故 稽 延 之 咎 ： 

查 宜 蘭 縣 內 十 四 家 公 私 立 醫 院 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， 就 違 規 情 事 向 縣 府 及 議 會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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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聯 合 陳 情 ， 縣 府 乃 於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召 開 全 縣 公 私 立 醫 院 違 規 事 項 檢

討 會 議 ， 同 年 八 月 五 日 以 八 六 府 建 管 字 第 ０ 九 一 七 三 六 號 函 通 知 各 公 私 立 醫

院 ： 「 本 府 為 輔 導 各 醫 院 改 善 違 規 設 施 ， 有 關 建 築 物 違 規 部 分 ， 即 日 （ 八 十 六

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） 起 半 年 內 為 改 善 期 限 ， 請 各 醫 院 配 合 改 善 ， 半 年 後 經 稽 查 仍

有 違 規 事 實 ， 將 依 建 築 法 規 定 辦 理 」 。 按 建 築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之 違 規 事 實 ，

依 同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並 無 「 限 期 改 善 」 之 法 文 ， 違 者 應 即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， 並 依 違

章 建 築 處 理 辦 法 第 六 條 「 依 規 定 應 拆 除 之 違 章 建 築 ， 不 得 准 許 緩 拆 或 免 拆 」 ，

應 立 即 執 行 拆 除 ； 另 依 同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未 經 許 可 擅 自 使 用 經 制 止 不 從

者 ， 即 應 移 送 法 辦 。 縣 府 召 開 此 項 會 議 ， 並 給 予 半 年 改 善 期 限 ， 顯 然 於 法 無

據 ， 且 與 建 築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、 第 八 十 六 條 、 第 九 十 四 條 及 違 章 建 築 處 理 辦 法 第

六 條 之 規 定 相 違 。 建 設 局 前 後 任 局 長 及 建 管 課 課 長 ， 於 接 受 本 院 詢 問 時 ， 對 何

以 未 於 改 善 期 間 屆 滿 時 ， 依 建 築 法 規 定 辦 理 乙 節 ， 或 稱 「 考 量 縣 內 醫 療 資 源 短

缺 ， 且 醫 院 非 屬 高 危 險 場 所 ， 故 以 輔 導 為 手 段 促 其 改 善 」 ； 或 稱 「 違 建 之 取 締

拆 除 以 高 危 險 的 八 大 行 業 為 優 先 ， 對 醫 院 之 違 建 拆 除 心 餘 力 絀 」 ； 或 稱 「 因 建

築 法 修 改 ， 消 防 專 業 代 理 人 制 度 尚 未 建 制 完 成 ， 拆 除 工 作 乃 配 合 延 緩 」 ； 甚 有

稱 「 甫 經 接 任 建 管 課 課 長 ， 前 任 交 接 不 清 ， 對 於 『 半 年 改 善 期 間 』 乙 事 聞 所 未

聞 」 等 。 經 查 ： 宜 蘭 縣 病 床 數 總 數 以 全 省 而 言 排 名 第 十 ， 每 萬 人 所 擁 有 病 床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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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排 名 第 三 ， 整 體 醫 療 資 源 尚 難 謂 為 短 缺 ； 且 因 病 人 之 行 動 能 力 ， 遠 不 如 前 往

商 業 建 築 物 消 費 之 民 眾 ， 對 醫 院 公 共 安 全 之 要 求 ， 理 應 高 於 商 業 建 築 物 ， 豈 可

謂 醫 院 之 危 險 性 遠 低 於 八 大 行 業 ， 而 將 人 力 全 配 置 於 八 大 行 業 之 違 建 取 締 及 拆

除 ？ 再 則 建 制 消 防 專 業 代 理 人 制 度 與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之 執 行 ， 本 屬 風 馬 牛 不 相 干

之 二 事 ， 豈 能 以 要 求 業 者 進 行 申 報 ， 來 阻 卻 違 建 拆 除 之 執 行 ？ 建 設 局 於 八 十 六

年 四 月 十 六 日 三 度 前 往 醫 院 檢 查 ， 發 現 缺 失 依 舊 ， 仍 未 即 刻 開 立 處 分 書 ， 延 宕

三 個 月 後 突 然 接 受 業 者 陳 情 召 開 協 調 會 ， 繼 而 違 法 給 予 違 規 業 者 半 年 改 善 期

間 ， 已 屬 行 政 裁 量 之 濫 用 ， 復 未 列 管 追 蹤 ， 徒 使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之 行 政 處 分 形 同

具 文 ， 洵 難 辭 畏 難 規 避 、 無 故 稽 延 之 咎 ， 殊 非 可 以 縣 內 醫 療 資 源 短 缺 、 醫 院 違

建 之 執 行 順 位 在 後 、 配 合 修 法 而 暫 緩 ， 甚 如 交 接 不 清 等 詞 卸 責 。 

三三 三三 、、 、、    衛 生 局 對 於 醫 院 違 反 公 共 安 全 之 事 實 ， 未 依 法 執 行 公 權 力 ； 且 於 建 設 局 怠 於 執

行 處 分 時 ， 亦 未 善 盡 主 管 機 關 職 責 ， 貫 徹 醫 療 法 立 法 目 的 ， 核 與 醫 療 法 第 一

條 、 第 二 十 條 、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第 七 十 六 條 之 法 意 不 合 ： 

查 衛 生 局 每 年 依 醫 療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辦 理 縣 內 各 醫 院 醫 政 督 導 考 核 乙

次 ， 並 於 督 導 時 行 文 縣 府 消 防 、 建 管 單 位 前 往 察 查 ， 因 此 對 於 本 案 兩 家 醫 院 違

規 情 形 知 之 甚 詳 ； 按 醫 療 法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醫 療 機 構 應 保 持 環 境 整 潔 、 秩 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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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寧 ， 不 得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及 安 全 。 」 同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醫 院 「 建 築 構 造 、 設

備 應 具 備 防 火 、 避 難 等 必 要 之 設 施 … 」 違 者 依 同 法 第 七 十 六 條 ： 「 處 二 千 元 以

上 ， 一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責 令 限 期 改 善 。 但 情 節 輕 微 者 ， 得 先 予 警 告 處

分 。 … 逾 期 仍 未 改 善 者 ， 處 一 個 月 以 上 一 年 以 下 停 業 處 分 。 」 衛 生 局 對 不 合 公

共 安 全 之 醫 院 ， 未 依 違 反 醫 療 法 第 二 十 條 、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， 引 用 同 法 第 七 十

六 條 加 以 處 分 ， 辯 稱 其 理 由 主 要 有 二 ： 第 一 ， 違 反 醫 療 法 第 二 十 條 之 規 定 ， 亦

違 反 建 築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由 於 建 築 法 處 分 較 重 ， 基 於 「 一 事 不 兩 罰 」 及 「 擇 一 從

重 處 罰 」 之 原 則 ， 乃 由 建 築 主 管 部 門 逕 依 建 築 法 處 罰 ； 第 二 ， 依 行 政 院 衛 生 署

函 釋 「 醫 療 法 公 布 前 設 立 之 醫 院 、 診 所 或 醫 療 法 公 布 後 設 立 之 診 所 ， 其 於 衛 生

機 關 核 准 開 業 後 ， 若 未 依 建 築 法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， 其 處 罰 屬 建 築 主 管 機

關 權 責 。 」 是 以 衛 生 局 並 未 援 用 醫 療 法 處 理 是 類 案 件 。 按 建 築 法 第 一 條 明 定 立

法 目 的 為 「 實 施 建 築 管 理 ， 以 維 護 公 共 安 全 、 公 共 交 通 、 公 共 衛 生 及 增 進 市 容

觀 瞻 。 」 而 醫 療 法 第 一 條 明 定 立 法 目 的 為 「 促 進 醫 療 事 業 之 健 全 發 展 ， 合 理 分

布 醫 療 資 源 ， 提 高 醫 療 品 質 ， 保 障 病 人 權 益 ， 增 進 國 民 健 康 。 」 二 法 之 立 法 目

的 顯 然 有 別 ， 行 政 目 的 各 有 不 同 ， 違 反 建 築 法 而 妨 害 公 共 安 全 ， 與 違 反 醫 療 法

而 損 及 醫 療 品 質 與 病 人 權 益 ， 實 為 不 相 干 之 二 事 ， 不 宜 混 為 一 談 ， 更 無 所 謂

「 一 事 不 兩 罰 」 及 「 擇 一 從 重 處 罰 」 之 適 用 ； 且 自 八 十 四 年 以 來 ， 建 設 局 對 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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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醫 院 長 年 不 符 公 共 安 全 之 事 實 ， 僅 於 八 十 五 年 依 建 築 法 第 九 十 條 ， 採 「 最

低 」 罰 鍰 金 額 對 違 規 業 者 處 以 新 台 幣 六 萬 元 罰 鍰 ， 雖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， 卻 從 未 執

行 ， 又 何 來 「 擇 一 從 重 處 罰 」 ？ 而 前 述 衛 生 署 函 釋 ， 乃 「 未 依 建 築 法 有 關 規 定

辦 理 變 更 使 用 ， 其 處 罰 屬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。 」 非 謂 違 反 醫 療 法 之 處 罰 亦 屬 建

築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， 更 不 是 表 示 當 醫 院 違 建 危 及 公 共 安 全 、 損 及 醫 療 品 質 與 病 人

權 益 時 ，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可 以 不 聞 不 問 、 置 身 事 外 ， 衛 生 局 可 做 之 行 政 措 施 很

多 ， 例 如 此 次 災 後 該 局 採 行 之 改 進 措 施 ， 包 括 「 建 請 健 保 局 及 衛 生 署 ， 對 於 違

規 醫 院 停 止 或 核 減 其 醫 療 給 付 等 」 、 「 對 於 未 達 安 全 要 求 者 加 以 標 示 ， 讓 民 眾

有 知 的 權 利 並 有 所 選 擇 」 等 ； 當 建 設 局 未 依 法 執 行 強 制 拆 除 時 ， 衛 生 局 身 為 該

縣 醫 療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， 更 不 可 將 醫 院 違 規 之 強 制 處 分 與 督 促 改 善 ， 完 全 推 給 建

管 單 位 ， 理 應 依 醫 療 法 相 關 規 定 執 行 公 權 力 ， 由 此 可 見 所 稱 「 每 年 均 慎 重 函 請

建 管 、 消 防 部 門 前 往 醫 院 全 面 巡 檢 」 ， 僅 係 徒 具 形 式 而 毫 無 實 質 效 果 。 復 查 行

政 院 衛 生 署 有 鑒 於 分 區 使 用 等 規 定 ， 欲 辦 理 變 更 有 實 質 上 之 困 難 ， 為 讓 已 開 業

之 醫 院 得 以 持 續 經 營 ， 雖 曾 作 「 醫 療 法 公 佈 前 依 規 定 核 准 設 立 之 醫 院 ， 於 申 請

變 更 時 ， 得 從 寬 免 依 醫 療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踐 行 主 管 機 關 核 可 之 程 序 ， 並 免 繳 驗

醫 院 用 途 之 建 築 物 使 用 執 照 」 等 函 釋 ， 惟 本 案 兩 家 醫 院 建 物 違 規 事 項 計 有 「 未

經 許 可 擅 自 變 更 使 用 」 及 「 多 項 違 建 」 兩 部 分 ， 衛 生 署 上 開 函 釋 所 指 「 免 繳 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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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院 用 途 之 建 築 物 使 用 執 照 」 ， 僅 係 審 查 程 序 上 之 權 宜 措 施 ， 並 非 表 示 允 許 違

法 之 建 物 存 在 ， 醫 院 建 物 本 身 仍 應 具 備 醫 療 法 所 規 範 之 各 項 安 全 設 施 ， 兩 家 醫

院 均 有 多 項 違 反 建 築 法 之 情 事 而 與 醫 療 法 第 二 十 條 、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第 四 十 條 之

規 定 不 符 ， 衛 生 局 亟 應 積 極 依 醫 療 法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， 其 不 據 此 而 為 ， 並 認 為 違

反 情 事 業 已 由 衛 生 署 上 開 函 釋 通 案 從 寬 免 除 ， 顯 有 曲 解 ， 殊 難 謂 無 違 失 之 責 。 

綜 上 ， 衛 生 局 身 為 醫 療 法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， 應 本 諸 醫 療 法 立 法 精 神 ， 依 醫 療

法 相 關 規 定 對 醫 院 違 規 事 項 進 行 處 置 ， 然 既 未 見 衛 生 局 依 醫 療 法 第 七 十 六 條 前

段 「 責 令 限 期 改 善 」 、 亦 未 見 「 先 予 警 告 處 分 」 ， 對 逾 期 仍 未 改 善 者 ， 更 未 見

依 同 法 同 條 後 段 「 處 一 個 月 以 上 一 年 以 下 停 業 處 分 」 ， 核 與 醫 療 法 第 一 條 、 第

二 十 條 、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第 七 十 六 條 之 法 意 不 合 ， 顯 有 怠 於 行 使 主 管 機 關 職 權 之

違 失 。 

四四 四四 、、 、、    衛 生 局 未 依 法 訂 定 醫 院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措 施 之 檢 查 辦 法 ， 既 未 進 行 不 定 期 檢 查 ，

亦 未 另 訂 檢 查 項 目 以 達 成 預 防 緊 急 災 害 之 目 的 ， 核 與 醫 療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「 醫

院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措 施 及 檢 查 辦 法 」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不 符 ， 顯 有 疏 失 ： 

醫 療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醫 院 … 應 建 立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措 施 。 … 緊 急 災 害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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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措 施 及 檢 查 辦 法 ， 由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」 衛 生 署 據 此 訂 定 「 醫 院 緊 急

災 害 應 變 措 施 及 檢 查 辦 法 」 ， 其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得 會 同 有 關 機

關 予 以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檢 查 。 其 檢 查 項 目 及 檢 查 間 隔 、 時 間 ， 由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

關 定 之 。 」 故 衛 生 局 對 於 醫 院 應 建 立 之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措 施 ， 宜 根 據 醫 療 法 第 一

條 之 立 法 意 旨 ， 自 行 訂 定 合 理 而 必 要 之 項 目 ， 非 必 須 與 建 管 單 位 或 消 防 機 關 之

檢 查 項 目 一 致 ； 經 查 衛 生 局 年 度 醫 療 機 構 督 導 考 核 計 畫 ， 並 未 依 規 定 訂 定 檢 查

項 目 及 檢 查 間 隔 、 時 間 ， 僅 要 求 醫 院 「 依 規 定 訂 定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措 施 ， 並 於 年

度 內 演 練 狀 況 」 ， 並 於 每 年 定 期 前 往 醫 院 考 核 時 ， 就 該 年 度 講 習 及 演 習 記 錄 資

料 作 書 面 檢 查 。 足 見 衛 生 局 未 依 法 訂 定 醫 院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措 施 之 檢 查 辦 法 ， 也

未 進 行 不 定 期 檢 查 ， 或 另 訂 檢 查 項 目 以 達 成 預 防 緊 急 災 害 之 目 的 ， 核 與 醫 療 法

第 二 十 一 條 及 「 醫 院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措 施 及 檢 查 辦 法 」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不 符 ， 洵 有

明 顯 疏 失 。  

五五 五五 、、 、、    縣 府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六 日 仁 愛 醫 院 第 二 院 區 發 生 火 災 後 ， 對 於 建 物 有 違 規 情 事

之 醫 院 未 依 法 採 取 應 有 之 必 要 措 施 ， 致 有 同 年 月 十 二 日 普 門 醫 院 火 災 之 發 生 ，

縣 府 之 處 置 實 有 不 當 ： 

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六 日 仁 愛 醫 院 第 二 院 區 火 災 造 成 八 死 二 十 一 傷 ， 乃 國 內 醫 療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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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 意 外 事 件 傷 亡 人 數 歷 年 之 最 ， 劉 守 成 縣 長 於 當 日 前 往 現 場 勘 查 ， 隨 後 召 開 專

案 會 議 指 示 善 後 措 施 ， 對 於 仁 愛 醫 院 第 二 院 區 早 經 勒 令 停 止 使 用 ， 以 及 轄 區 內

多 所 醫 院 類 似 違 規 情 形 應 有 充 分 瞭 解 ， 卻 僅 下 達 抽 象 指 示 ， 要 求 相 關 單 位 進 行

全 面 稽 查 ， 並 未 對 違 規 醫 院 依 法 作 成 應 即 刻 停 止 使 用 ， 不 停 止 使 用 者 應 予 封

閉 、 強 制 拆 除 等 處 分 ； 迄 五 月 十 二 日 普 門 醫 院 再 發 生 火 災 ， 始 嚴 格 執 行 違 規 醫

院 停 止 使 用 之 處 分 ， 並 進 行 大 規 模 拆 除 。 縣 府 未 於 五 月 六 日 火 災 發 生 時 迅 速 依

法 處 置 ， 致 有 五 月 十 二 日 普 門 醫 院 火 災 之 接 踵 發 生 ， 又 釀 成 十 一 人 輕 重 傷 之 災

害 ， 縣 府 之 處 置 實 有 不 當 。  

      綜 上 所 述 ， 宜 蘭 縣 政 府 對 於 縣 內 醫 院 建 物 變 更 使 用 及 違 建 之 依 法 處 置 長 年 延

宕 ， 致 有 害 公 共 安 全 與 醫 療 品 質 及 病 人 權 益 ， 且 於 五 月 六 日 仁 愛 醫 院 第 二 院 區 大 火 發

生 後 ， 未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， 任 令 應 即 刻 停 止 使 用 之 違 規 醫 院 繼 續 營 運 ， 致 有 五 月 十 二 日

普 門 醫 院 火 災 接 續 發 生 等 情 ， 核 與 建 築 法 及 醫 療 法 相 關 規 定 有 違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

四 條 規 定 ，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委 員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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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十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

 

 


